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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00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321號4
樓
承辦單位：家庭教育中心
承辦人：戴維真
電話：07-7409350#19
電子信箱：dianetai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家字第11370220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（隨文引入） (58461699_11370220600A0C_ATTCH2.pdf、

58461699_11370220600A0C_ATT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補助本局辦理114年「親子共學母語實施計

畫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10月29日臺教社（二）字第113240382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展家庭共學母語（本計畫所稱母語含臺灣台語、臺灣

客語、臺灣原住民族語、臺灣平埔族群語言、馬祖語及新

住民語）及因應現代多元文化家庭需求，以促進家庭關係

融洽、自我認同與社會尊重和諧，爰辦理旨揭補助計畫。

三、申請學校請自行遴聘母語相關合格證照或相關專長之講

師，考量推展管道之合宜性，建議可結合學校、公共圖書

館、社區及民間團體等單位辦理，共同推廣親子共學母語

活動，如以研習、課程、培訓、研討會、講座、讀書會、

親子活動、故事繪本等多元型態進行。

四、有意申請之學校請於113年12月4日（星期三）前至資訊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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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入口網填報表單【14828】，並將計畫申請表暨經費概算

表核章後上傳掃描檔，錄取學校俟教育部核定後另函通

知。

五、檢附實施計畫、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

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局家庭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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